
桃園市桃樂動物友善城市計畫志工服務隊志願服務計畫 

ㄧ、運用單位名稱：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  

二、志工隊名稱：桃園市桃樂動物友善城市計畫動物保護志工服務隊                      

三、志工隊依據：志願服務法。 

四、志工隊招募辦法： 

(一)TNVR 志工及動保志工： 

凡年滿20歲以上之民眾，且已上過基礎訓練課程6小時及特殊訓練

課程6小時，並對動物保護具有服務熱忱，且能夠彈性配合星期一至星

期五早上八點至下午五點服務時間者，得向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提

出申請加入桃園市桃樂動物友善城市計畫動物保護志工隊成員。 

(二)認養志工： 

凡年滿18歲以上，具高中職以上學歷，且配合參加並完成志工基

礎訓練及特殊訓練各6小時，並喜愛動物、謙遜有禮、富有愛心具高度

志願服務熱忱者，身心健康且未罹患法定傳染病之民眾，並能配合本

處指揮調度並協助辦理(非)例行性送養活動相關工作，能長期配合服

務一年達20小時以上者，於本處官網最新消息公開招募時申請加入。

該志工缺視缺額採不定期招募。 

五、組織編制： 

(一)志工分成桃樂動物友善城市 TNVR 志工及桃樂動物友善城市動保志

工、認養志工。 

(二)桃樂動物友善城市計畫 TNVR 志工及動保志工(桃樂志工)：志工大

隊(動保處處長)、志工區隊長(區)及志工中隊長(里)。 

(三)由本處依據服務實際參與情形與熱忱，依各里參與人數決定中

隊。若里上志工超過5人，可由里上推舉一名中隊長。 

六、志工服務項目與計畫： 

(一)一般服務(限動保志工及 TNVR 志工) 

1.協助發放宣導單並宣導民眾飼主責任正確的觀念。 

2.發現有急難需救助之流浪動物，聯絡本處動物管制課予以救助。 

(二) 家犬家訪計畫(限動保志工及 TNVR 志工) 



目的:加強家犬源頭管理執行寵物登記、絕育及狂犬病注射（三合一），以減少

無飼主犬隻產生。 

工作內容:進行住戶訪查，志工提前調查該里飼養犬隻戶及數量，記錄至回訪記

錄表並傳真至本處，俾利本處安排家訪路線提升效率。 

(1) 服裝儀容:志工請穿著桃樂志工背心及配戴志工證以資識別。 

(2) 宣傳文宣:絕育補助醫院表、混種犬貓疫苗晶片巡迴注射、偏鄉免費絕育

活動等。 

(三) 偏鄉動物狂犬病防疫巡迴設站宣導活動(限動保志工及 TNVR 志工) 

目的: 

在本市山地原民區、山郊區、丘陵區及醫療資源缺乏等區域，以里或社區為

單位，設立巡迴設站宣導活動，推廣家犬源頭管理政策。 

時間及工作內容: 

巡迴設站前一週聯繫志工(里長)，宣傳該里或社區巡迴設站內容及意願(統

計人數)，且於當天提供絕育補助醫院表及偏鄉免費絕育活動宣導文宣。 

(四) 飼主責任教育活動(限動保志工及 TNVR 志工) 

目的： 

透過動物保護飼主責任教育講座，加強志工飼主責任觀念，藉由志工以里或

社區為單位宣導動物保護相關知識。 

時間: 

配合本處桃園市飼主責任教育活動參與。 

(五) 協助流浪動物抓紮(限 TNVR 志工) 

目的： 

對桃園市流浪犬貓施以絕育手術，從而控制流浪犬貓族群的增長速度，以落

實動物源頭管理。 

實施方式： 

透過志工以里為單位進行捕捉流浪動物，帶至合作之動物醫院做絕育手術並

施打疫苗，手術完成後帶回原捕捉之地點進行釋放。 

 

 

 



(六)送養服務(限認養志工) 

目的： 

為減輕收容犬貓壓力及收容環境緊迫等因素，透過送養活動以提升園區犬貓

曝光率。 

實施方式： 

1.志工服務地點及時間： 

服務地點於桃園市，其時間每次至少服務2小時並視實際需要分配及調

度。 

2.送養活動： 

(1)每週三上午11:00-下午15:30(時間及地點依實際本處公告為主)於本

處指定活動現場舉辦送養活動。 

(2)非例行性送養活動時間地點公告於本處最新消息。 

工作組別 工作內容 

宣導導覽組 1. 解說及介紹適合送養之動物 

2. 宣導動物保護觀念與飼主責任教育 

3. 協助動物保護相關行政文書工作 

認養組 1. 推廣認養活動 

2. 協助動物運送、攝影及照片上傳製作文宣 

教育推廣組 1. 推廣市民飼養前之生命教育 

2. 支援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辦理活動 

後續追蹤組 1. 於本處電訪領養犬狀況 

2. 提醒後續疫苗、絕育等相關事宜 

※志工拍照及攝影需經機關同意始得用於公開網站或平面媒體平台 

七、志工訓練： 

(一)基礎訓練（依志願服務法基礎訓練課程規定）6小時。       

(二)動物保護特殊訓練6小時。  

八、志工值勤須知： 

1. 志工有責任維護本處之聲譽，不做背後批評及任何承諾。 

2. 服勤時請注意犬貓安全及人身安全，並遵守本處各項規定。 



3. 服勤規定:依據需用單位活動辦理時間，配合出勤服務。倘活動期間仍屬

上班時段，請自行評估能否出勤，出勤時應以請假方式辦理。 

4. 志工服務時請穿著志工背心(認養志工穿著志工圍裙)及志工證；認養志

工服勤時應按時簽到、簽退。排班後缺勤達3次以上者，將列入年終考核

之依據。 

5. 排定班表後如因不克前來應提前兩日事先向志工承辦人請假(附件三)  

九、志工管理： 

(ㄧ)志願服務紀錄冊之管理與登錄: 

紀錄冊之登錄由本處指定人員辦理，需記載服務項目服務內容、服務時

數及加蓋桃園動保處章。 

(二)志工證遺失：應填寫桃園市政府桃樂動物友善城市志工遺失補發申請書

向本府動物保護處申請補發。 

(三)志工更名：應填寫桃園市政府桃樂動物友善城市志工換發申請書向本府

動物保護處申請換發。 

(四)志工出勤時應配戴志工證，且不得向需用單位收取報酬。 

(五)志願服務紀錄冊、志工證及背心應由志工使用及保管，不得轉借、冒用

或不當使用，有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情事者，動物保護處將予糾正並

註記，其服務紀錄不予採計。 

(六)志工每年需填寫志工個人資料表更新個人資訊並繳回桃園市政府動物保

護處。 

(七)志工依本處之指示進行志願服務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益

者，由運用單位負害賠償責任。志工未經本處指示進行志願服務，有故

意或重大過失時，本處對之有求償權。如經終止志工資格者，仍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及承擔所有法律責任，不得異議。 

十、志工考核： 

(ㄧ)動物保護處得追蹤動物保護志工實際進行與完成之服務內容。 

1. TNVR 志工及動保志工：一年需服務達5小時，若隊員該年無服務

紀錄或未達5小時、拒絕服務者，該年以輔導方式提醒志工須進行

服務，若隔年依舊未達5小時，得予以撤銷志工資格；若隊員失聯



者，連續三個月皆聯繫不上、也無自主告知原因者，得予以撤銷

志工資格。 

2. 認養志工：一年需服務達20小時，若隊員該年無服務紀錄或未達

20小時、拒絕服務者，該年以輔導方式提醒志工須進行服務，若

隔年依舊未達20小時，得終止其志工資格，欲重新歸隊需重新參

加招募。 

(二)動物保護志工違反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或服勤技巧經多次輔導仍無法達

到要求者、未經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同意擅自處理動保案件者，得予

以撤銷志工資格。 

(三)因故辭去動物保護志工，須由本人、家人或里長主動向動保處提出退

出，並填寫離隊申請書，完成退出手續。 

(四)因故辭去或撤銷之動物保護志工，由本隊新增維護相關資料或註銷資

格，註銷資格者應繳回動物保護志工證及動物保護志工服務隊背心(認

養志工：圍裙)，若遺失志工證，則須填寫桃園市政府桃樂動物友善城

市志工退出時遺失志工證切結書，相關權利義務及福利亦同時中止。 

十一、志工福利： 

(一)志工意外團體保險。 

(二)專業訓練：在職訓練、成長訓練、督導訓練。 

(三)志工文康活動：限該年服務時數滿40小時方可參加。 

十二、志工服務申請： 

(一) 發宣導單：由里長向本處申請宣導單，由里長監督志工發宣導單並由

里長及鄰長或里幹事，共計兩人認證後向本處提出申請該志工的時數

申請，須附上至少兩張以上清晰活動照片、當日活動簽到表。申請表

由志工或里長親送或郵寄正本至桃園動保處。 

(二) TNVR：由 TNVR 志工帶流浪狗或流浪貓至指定的動物醫院結紮，若未向

本處提出申請，經查後，以一隻2小時計算，若時間超過2小時，由志

工向動保處或該里里長領取時數認證單，詳細填寫完成後請結紮的動

物醫院蓋章認證，並附上至少兩張以上清晰活動照片，由志工或里長

親送或郵寄正本至桃園動保處。 



(三) 大型活動協助：由需用單位向本府動物保護處提出申請，經核定後，

即協調動物保護志工前往協助，活動結束後，由需用單位填寫時數認

證單並附上至少兩張以上清晰活動照片、當日活動簽到表。 

(四) 支援動保處：由本處發布需求至 Facebook 及官網，經志工親自來電報

名並在需求日提供服務，活動結束後，由本處填寫時數認證單並附上

至少兩張以上清晰活動照片、當日活動簽到表。(報名後若志工臨時有

緊急狀況，請於需求日三天前來電取消，若報名後不到達2次，即取消

6個月支援動保處服務資格) 

(五) 送養活動：由本處發布需求至 Facebook 及官網，如有意願參與之送養

志工於活動兩週前聯繫本處溝通協調，每次至少2小時服務時數，並於

送養活動當天親自填寫簽到表。(報名後若志工臨時有緊急狀況，請於

需求日三天前來電取消，無故不到3次者，得撤銷其志工資格) 

十三、預算編列： 

本隊志工意外團體保險、培訓課程、誤餐費及志工證等由桃樂動物友

善城市計畫年度預算核實支應。 

十四、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補充之。 

 

 

 

 

 

 

 

 

 

 

 

 

 

 



桃園市政府桃樂動物友善城市志工 

退出時遺失志工證切結書 

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所屬志工______________茲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故(原因)，於

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辦理退出桃樂動物友善城市志工隊，因故

遺失動保志工證導致無法繳回，若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特此切

結。 

 

 

 

姓名：          （簽章） 

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桃園市政府桃樂動物友善城市志工換發 

申請書 

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所屬志工______________茲因 

□更名，原名：______________ 

□改請 TNVR志工證 

□改請一般志工證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之故，需換發新志工證乙份，特此證明，請准予換發。 

備註： 

1.更名需附上戶口名簿影本，若所附之資料不完整，將退回不予辦

理。 

2.需繳回原志工證及 1吋照片 1張。 

 

志工姓名：          （簽章） 

志工電話： 

志工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桃園市政府桃樂動物友善城市志工遺失補發 

申請書 

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所屬志工______________茲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故(原因)遺失志

工手冊乙份，特此證明，請准予補發。 

 

 

 

 

 

志工姓名：          （簽章） 

志工電話： 

志工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桃園市政府桃樂動物友善城市志工遺失補發 

申請書 

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所屬志工______________茲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故(原因)遺失志

工證乙份，特此證明，請准予補發。 

 

 

 

 

 

志工姓名：          （簽章） 

志工電話： 

志工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桃園市政府桃樂動物友善城市志工請假單 

請假規定： 

1. 請於值班前兩天完成請假手續，不接受當日或事後請假。 

2. 事前不請假或無故未到者，不予頒發志工服務時數條。  

 

 

 

 

 

 

 

 

 

 

組別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申請日期  

請假期間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假 別 
□事假 □病假 □喪假 

□其他＿＿＿＿＿ 

核准簽章  

備註  



桃園市政府桃樂動物友善城市志工 

離隊申請書 
 

申請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組別  志工姓名  

志工身分證  志工電話  

服務 

起迄日期 
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離隊日期   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離隊或 

暫停服務原

因事由 

 

資料繳回 

□ 志工背心 

□ 志願服務證 

□ 其他：                                          

電子郵件  

備   註  

 

 

 

 

 

 

申請人簽章 志工業務承辦人 
  

 
已於   月    日辦理退保。 

 



桃園市動物保護處送養志工保密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_同意於桃園市動物保護處擔任送養志工期

間，凡因工作接觸個人資料，絶不私自蒐集、洩漏。如有違

反，致發生資料外洩情事（終止服務時亦同），願負相關法律

責任，特此具結。 

 

 

 

具結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桃園市政府桃樂動物友善城市志工 

出勤證明及成效表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請附上至少兩張以上清晰活動照片、當日活動簽到表，並 親送或郵寄正本至桃

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57號3樓。 

 活動照片至少 2 張 

活動名稱  

出勤志工姓
名 

 

 

 

 

活動日期     年   月    日 參加人數  

活動地點 
 

服務內容 

 

活動時間           ：         ～         ： 服務時數 小時 

填 
寫 
單 
位 
資 
料 

單位名稱  

負責人  簽章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照片黏貼處 

 

照片黏貼處 


